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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Members’ Volu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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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傑集團研討會宏傑集團研討會宏傑集團研討會宏傑集團研討會————————大陸法院的裁定和仲裁大陸法院的裁定和仲裁大陸法院的裁定和仲裁大陸法院的裁定和仲裁

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 

 

““““601號文號文號文號文””””解讀解讀解讀解讀：：：：導管公司不屬於導管公司不屬於導管公司不屬於導管公司不屬於““““受受受受

益所有人益所有人益所有人益所有人””””     新企業所得稅法施行後，與中國簽署了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的對方居民，可以享受股息、利息和特許使用費等方面的稅收優惠。但近日，國家稅務總局公佈的《關於如何理解和認定稅收協議中“受益所有人”的通知（國稅函【2009】601號）》（簡稱“601號文”），規定代理人、導管公司不屬於“受益所有人”，引起了投資者高度關注。  
 “601號文號文號文號文”的背景的背景的背景的背景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前，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規定,外國投資者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免征所得稅。舊有政策對外資企業的優惠幅度很大，因此，對於稅收協議政策中避免雙重徵稅的利用並不多。 

 隨著 2008年 1月 1日新的《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外資企業在中國所取得投資收益或股息將按 10%的協定股息稅率徵收預提所得稅。因此，很多外國投資者都選擇通過與中國簽署有避免雙重徵稅的國家或地區，如，香港、新加坡、塞舌耳、毛里求斯等來投資中國，以享受優惠的協定股息稅率。  

 但是，2009 年 10 月 27 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公佈了“601號文”，卻明文規定，代理人、導管公司等不屬於“受益所有人”，此舉，將給上述通過第三方投資中國

而享受協定股息稅率的控股公司帶來很多不利影響。 

 針對於此，宏傑將為您詳細解讀“601 號文”對 “受益所有人”的認定、影響認定的不利因素、“601號文”對境外控股公司的影響，以及宏傑對“601號文”的相應觀察等，希望能夠對您的有所幫助。 

 如何界定如何界定如何界定如何界定“受益所有人受益所有人受益所有人受益所有人” 

 “受益所有人”的概念在稅收協議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條款中經常被引用。這一概念表達了一個原則，即稅收協定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的收入來源方，並不因位於稅收協議締約另一方的居民是該類收入的直接接受者而有義務放棄徵稅權1。 

 

 “601 號文”所闡明的立場跟 OECD 的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對認定申請人的“受益所有人”身分，有明確的規定： 

 

� 申請人對所得或所得據以產生的權利或財產具有所有權和支配權。在這裏，“申請人”可以是個人、公司，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團體。 

� 申請人從事實質性的經營活動。所謂“實質性”的經營活動，包括製造、經銷和管理等不同的形式。 

� 以逃稅或減少稅收、轉移或積累利潤等為目的而設立的公司，屬於“導管公司”，將不會被認定為“受益所有人”。 

 上述對“受益所有人”的界定，體現出“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最值得注意的是，“601號文”第一次明確地規定：導管公司不屬於“受益所有人”，因為，這類公司在所在國登記註冊，雖然滿足了法律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但卻沒有從事實質性經營活動。 

 

“受益所有人受益所有人受益所有人受益所有人”身分認定的影響因素身分認定的影響因素身分認定的影響因素身分認定的影響因素 

                                                 
1 有關該原則詳細解釋，請參閱 OECD稅收協定範本注釋第 10章、第 11章和第 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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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到申請人“受益所有人”身分的認定呢？對此，“601號文”列出了七個不利於“受益所有人”身分認定的因素： 

 （一） 申請人有義務在規定時間（比如在收到所得的 12個月）內將全部或絕大部分（比如 60%以上）所得支付或派發給第三國（地區）居民； （二） 除持有所得據以產生的財產或權利外，申請人沒有或幾乎沒有其他經營活動； （三） 在申請人是公司等實體的情況下，申請人資產、規模較小，人員配置較少，與所得數額難以匹配； （四） 對於所得或所得據以產生的財產或權利，申請人沒有或幾乎沒有控制權或處置權，也不承擔或很少承擔風險； （五） 締約對方國家（地區）對有關所得不徵稅或免稅，或徵稅但實際稅率極低； （六） 在利息據以產生和支付的貸款合同之外，存在債權人與第三人之間在數額、利率和簽訂時間等方面相近的其他貸款或存款合同； （七） 在特許權使用費據以產生和支付的版權、專利、技術等使用權轉讓合同之外，存在申請人與第三人之間在有關版權、專利、技術等的使用權或所有權方面的轉讓合同。 

  針對針對針對針對““““601號文號文號文號文””””，，，，宏傑之特意提點宏傑之特意提點宏傑之特意提點宏傑之特意提點 透過上述“601號文”對“受益所有人”認定的界定以及七大“疑點”， 我們宏傑認為我們宏傑認為我們宏傑認為我們宏傑認為：：：：該法條對設立在低稅率國家（地區）的控股公司影響較大，即沒有設立實際辦公場所、沒有實際雇員的單純控股公司，將會被認定為導管公司，以致於不能享受低稅率的優惠。 

 比如，此前可以按規定享受 5%協定股息稅率的塞舌耳公司、新加坡公司或香港公司，它們可能在將中國所得派回境外時，將不得不按 10%的稅率繳付預提所得稅。 

 針對這些，宏傑集團之專業人士立足全球公司架構設計和優化，特意為您提供下述觀點及建議，供您參考： 

 

���� 在金融危機下，各國財政吃緊，全球範圍內的稅務監管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嚴格，中國亦不例外。2009年，

中國國稅局於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2，來加強對稅收協議中享受優惠政策的執行和規管。對此，跨國企業應該意識到並積極面對這一現實。 

 

���� 針對稅務大環境的這一變化，一些單純以逃稅或避稅為目的的跨國公司，應當儘早審視其自身的全球公司架構，適時地做出全面的正確評估和調整，以應對日益嚴峻的監管環境。 

 

���� 對於沒有“實質”經營活動的控股公司而言，應當根據“601號文”的具體要求，適當地調整，以使某些控股公司更加地具有“實質”性質。比如，租賃實際的辦公場所（即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雇傭當地員工或成立地區總部等，這些因素都將十分有利於客戶申請當地的居民身分，從而享有稅收協議之優惠稅率。 

 

���� 在實際操作中，據我司所知一些國際客戶已經在“601 號文”之前成功地申請到了稅收協議所規定的優惠稅率。鑒於“601號文”並沒有就申請人提交何種資料或文檔給出具體的指導意見，因此，我們建議有需求的客戶應當儘快向中國當地的稅務局提出申請，越早申請所需遞交的材料相應地會少一些。 

 

���� 根據““601 號文”，欲申請稅收協議待遇的納稅人，應提供能證明其具有“受益所有人”身分的相關資料。對此，申請人應該結合自身公司的架構和實際情況，早日準備可能需要的相關文檔，以備申請之用，這一點亦十分重要。  

 
案例分享案例分享案例分享案例分享————————宏傑成功幫助客戶申請宏傑成功幫助客戶申請宏傑成功幫助客戶申請宏傑成功幫助客戶申請香香香香

港稅收居民身分說明書港稅收居民身分說明書港稅收居民身分說明書港稅收居民身分說明書 

 作為國際稅務規劃和公司架構設計方面的卓越服務提
                                                 
2 2009年，中國國稅局下發了包括：國稅發“3號文”、國稅函“81號文”、國稅函“507號文”，國稅發“124號文”，以及最新的國稅函“601號文”等一系列針對居民企業所得稅收問題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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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一直以來，宏傑都十分關注如何幫助國際客戶利用稅收協定優惠，以實現其公司價值最大化。 

 憑藉我司的專業團隊和豐富經驗，宏傑已經陸續幫助國際客戶通過申請稅收協定對方的“居民身分證明書”，並進而在中國成功申請協定股息稅率的優惠。其中，成功率最高的要數設立在香港的控股公司。 

 （宏傑幫助客戶所成功申請之“香港稅收居民 身分證明書”樣本） 

 在剛剛過去的 11 月份，我司便幫助一臺灣客戶為其香港控股公司，成功地向香港稅務局申請到香港的“居民身分證明書”。隨後，客戶通過提交此份“稅務居民身分證明”，從而成功地在上海申請到了 5%的優惠預提所得稅。  

 根據我司操作該案例的實際經驗，向香港稅務局申請居民身份證明書時，需向稅局提交填寫完整而準確的表格
IR1313A。同時，我司董事何文傑會計師從稅務、會計的角度，為客戶編制一份量身定制的“情況說明函”（cover 

letter），以此向香港稅務局證明申請人符合香港居民身分的緊密程度和相關要素。  

 此份“情況說明函”基於申請人的申請訴求和實際情況，由專業的會計師編制而成，對稅務局判斷申請人是否具備“稅收居民身分”十分重要。  

 而在該成功案例中，香港稅務局除了要求提交表格
IR1313A和“情況說明函”外，並沒有要求申請人證明其
“常設機構”等。 但是，我們推測，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申請居民身分，香港稅務局可能會要求提供更多的資料。 

 

因此，我們建議您及您的客戶，早日申請所在司法管轄區的“稅收居民身分”，以盡可能減少所需提供之相關檔，從而提高申請的成功率。若您對此話題感興趣，歡迎您與我司聯繫，我們很樂意為您提供專業的服務支援！ 

 

““““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香港公司股東自動清算（（（（Members’’’’ 

Voluntary Winding Up））））程式一覽程式一覽程式一覽程式一覽 

 鑒於很多客戶對香港公司的股東自動清算非常感興趣，現特將有關的清算程式及所需時間附錄於此，供您及您的客戶參考。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司的專業人士聯繫。 

 程式程式程式程式 處理事項處理事項處理事項處理事項 

1 預備有關公司最近期之會計賬目（如有，煩請客戶提供） 

2 召開董事局會議通過清算及召開特別股東會議 （第 1天） 

3 提交有償債能力證明書(表格 W1)予公司註冊處存檔；並發出有關召開特別股東會議之通告（第
1-2天） 

4 召開特別股東會議通過清算之會議紀錄及委任清盤人（第 25天） 

5 提交委任清盤人資料予公司註冊處存檔 (決議案及表格 W3)（第 30天） 

6 將有關清算之決議、有關清盤人委任之事宜、以及有關債權人申索通知刊登憲報3（第 40天） 

7 通知商業登記署有關清算決議，並通知銀行結束所有有關公司之銀行帳戶 （第 50天） 

8 檢視稅務狀況並通知稅務局有關清算決議（第
50-60天） 

9 處理相關之資產 

(第 50-80天，申索期於第 80天完畢) 

10 於申索期完結後，待稅務局發出有關通知後，處理相關之負債（第 80天） 

                                                 
3 憲報只限於逢星期五出版，必須於上一個星期五下午 5：00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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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還有關之稅款予稅務局 (如有，第 80天) 

12 於完成處理所有負債後，發出一個月通知，並將有關召開最終會議（Final Meeting），的消息刊登憲報 (第 90天) 

13 清盤人召開最終會議（注：股東及董事無須出席），通過消毀有關公司會計帳目之特別決議案，提交最終會議之紀錄予公司註冊。（第 130天)） 

14 預備清盤人帳目（第 150天） 

15 提交清盤人之帳目予破產管理署存檔（第 180天） 

16 進行公司查冊以證實公司已完成清算程式，報告股東（第 200天） 

 特別備註特別備註特別備註特別備註：：：：在成功委任清盤人後，除最終會議之會議記錄外，股東及董事將不需要簽署任何上檔公司註冊處、稅務局及破產管理署之文件。所有有關之檔將由清盤人簽署。 

 

宏傑集團研討會宏傑集團研討會宏傑集團研討會宏傑集團研討會————————大陸法院的裁判和大陸法院的裁判和大陸法院的裁判和大陸法院的裁判和

仲裁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仲裁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仲裁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仲裁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  

宏傑定於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1111月月月月 19191919日日日日（（（（週二週二週二週二），），），），在上海國際貴在上海國際貴在上海國際貴在上海國際貴都大酒店漢廳都大酒店漢廳都大酒店漢廳都大酒店漢廳，，，，舉辦主題為舉辦主題為舉辦主題為舉辦主題為““““大陸法院的裁判及仲裁裁決大陸法院的裁判及仲裁裁決大陸法院的裁判及仲裁裁決大陸法院的裁判及仲裁裁決如何在香港執行如何在香港執行如何在香港執行如何在香港執行””””的研討會的研討會的研討會的研討會。。。。我們正虛位以待，熱情歡迎您的參與和分享！  研討會上，宏傑集團的方少雲大律師、何文傑會計師和林健雄律師三位董事，將與各位分享如何向香港法庭申請執行大陸的判決和裁定，以及相關的操作實務。研討會詳情 見下表：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大陸的法院大陸的法院大陸的法院大陸的法院裁判及仲裁裁決裁判及仲裁裁決裁判及仲裁裁決裁判及仲裁裁決    如何在香港執行如何在香港執行如何在香港執行如何在香港執行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0年 1月 19日（週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00 PM – 17:00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上海國際貴都大酒店 漢廳 來賓來賓來賓來賓 律師、投資界人士 方少雲 大律師 林健雄 律 師 

 大陸法院的裁判及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執行 

主講嘉賓主講嘉賓主講嘉賓主講嘉賓 

何文傑 會計師 

一紙空判：難道清算才是最後的救命稻草？ 

 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 宏傑澳門宏傑澳門宏傑澳門宏傑澳門 宏傑上海宏傑上海宏傑上海宏傑上海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嘴廣東道 30號 新港中心第一座 511室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 174號 廣發商業中心 10樓 E座 

 

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 172號 環球世界大廈 A座 2402室 

(郵編：200040) 電話 (852) 2851 6752 (853) 2870 3810 (8621) 6249 0383  專線* 00800 3838 3800   傳真 (852) 2537 5218 (853) 2870 1981 (8621) 6249 5516 電郵 Enquiry@ManivestAsia.com Macao@ManivestAsia.com Shanghai@ManivestAsia.com.cn 網址 http://www.manivestasia.com http://www.manivestmacao.com http://www.manivestasia.com.cn 

*中國大陸/台灣客戶致電專線(00800 3838 3800) 可免該次長途電話費 

(   )本人希望以電郵方式收取《逍遙境外》 (   )本人希望介紹我朋友收取《逍遙境外》 姓名（中文） 英文： 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請填妥以上表格，然後郵寄至：香港九龍尖沙嘴廣東道 30號新港中心第一座 511室或傳真至： （852）2537 5218，或可發電子郵件至：Enquiry@ManivestAsia.com 


